
107下半年度補助辦理托育人員職業訓練招生簡章 
招訓字號：北分署廣字第 1072700239號  

一、指導單位：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 

二、辦理單位： 新北市幼兒托育職業工會 

三、訓練目標：1.為培訓有志投入此行業之勞工取得第二專長。 

2.結訓後輔導學員申請登記證書，考取保母證照，投入托育工作職場。 
四、開課班級：  

五、課程內容：（計七學分，共 136小時） 

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訓練核心課程」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相關

法規導論、嬰幼兒發展、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托育服務概論及專業倫理、嬰幼兒環境規劃

及活動設計、嬰幼兒健康照護、嬰幼兒照護技術。 

六、招生對象與資格條件：(招收失業民眾為主) 

1.具本國籍，年滿 20歲以上之失業者、初次就業待業者。 

2.就業保險被保險人之失業者之特定對象之失業者。 
3.無不良嗜好且具擔任托育工作熱忱之失業者。 
4.排除公司或商業負責人(含停業中)之董事長／副董事長／常務董事／董事／監察人／獨立董

事／執行業務股東／代表公司股東／訴訟代理人及非訴訟代理人／重整監督人／重整人／臨

時管理人／接管小組召集人／接管小組／合夥人，本項在職身分不受限可參訓。 

七、報名方式： 

報名時間：民國 107年 6月 15日至民國 107年 8月 27日止 

報名方式：1.電話或至本會辦公室報名，並登記甄試號碼。 

2.網路報名：台灣就業通→政府課程查詢→職前→課程﹝114949﹞→報名 

報名地點：新北市新莊區後港ㄧ路 130巷 25號 1樓，電話 (02)2208-2667分機 9 

（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12：30；下午 13：30-17：30） 

交通資訊：【公車】搭乘 99、235、842至宏泰社區站下車，步行約 5分鐘。 

【捷運】新莊線輔大站 1號出口，再轉乘上列公車。 

八、甄試資訊： 

甄試日期：107年 8月 31日星期五(請確認已登記甄試號碼，網路報名另行通知) 

甄試地點：春陽研習教室 (新北市新莊區建福路 58巷 3號 1樓) 

攜帶物品：身份證、原子筆、勞保投保明細表 2份正本。(非自願離職者需額外攜帶推介單) 

※注意！勞保投保明細表，請於 8/13~8/31甄試日前至勞保局申請，影本需加蓋勞保局章戳 

九、作業日程： 

 

 

 

 

班別 上課時間 
人

數 
上課日期 上課地點 日程 

新北市 

托育人員 

第 02期 

周一至周五 

8：30~17：10 

45

人 

9/18、9/19、9/20、9/21、 

9/25、9/26、9/27、9/28、 

10/1、10/2、10/3、10/4、10/5、

10/8、10/9、10/11、10/12 

新北市新莊

區建福路 58

巷 3號 1樓 

8/27截止報名 

8/31甄試 

9/5前繳費 

背面接續 

8/27 前 

報名 

8/31 

甄試、公告錄取名單 

9/5 前 

繳交訓練費 

9/18 

報到上課 



十、甄試方式及錄訓標準 

1.甄選方式：有志從事托育人員工作且欲學習第二專長者，需經筆試、面試了解資格與參訓動機，

評估其參訓之適宜性與建議。並排除二年內已有重複參訓紀錄或尚在訓後九十日內

就業輔導期間之學員或無就業意願之參訓者。 

2.甄試內容：筆試 50％、面試 50％。 
3.錄訓方式：（1）筆試、口試兩項成績合計須達 60分者為合格，依成績高低順序排列後，每班

正取 45名、備取 10名。如有甄試同名次者，以筆試成績高者優先錄訓。 

（2）確認錄訓者，本會將於開課前提供錄訓通知單，並於錄訓後 2天內完成繳費，

逾期取消資格。 
十一、錄訓後繳費方式：經甄試錄取後，依錄訓通知單上說明進行繳費。(訓練費用： 8800元) 

十二、錄訓後應備文件： 

1.身分證影本 2份【每一份正、反面分開印在 A4同一面，不裁剪】 

2.兩吋照片 1張【背面請寫上姓名、電話】 

3.完整勞保投保明細表 2份【8/13~8/31甄試日前至勞保局申請，影本需蓋勞保局章】 

4.失業及特定身分相關證明文件。 

十三、收退費標準 

1.全期收費新臺幣 8800元整，受訓學員需先行繳納全額訓練費用，參加核心課程之出席率應達

80%，成績考查及格而取得結訓證書者，經行政程序核可後，始可於結訓後 2個月內辦理補助。 

2.一般國民失業者，補助訓練費用 80%，其餘費用 20%由學員自行負擔。 

3.就業保險被保險人非自願或自願失業勞工、特定對象之失業者(如下表)，政府全額補助。 

1.就業保險被保險人失業者 12.無國籍人民之失業者 

2.具有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失業者 
13.外籍配偶與大陸地區配偶之失業者 

3.獨力負擔家計失業者(含家庭暴力被害婦女) 14.因犯罪被害之失業者 

4.中高齡失業者(年滿 45-65歲) 15.因天然災害受災之失業者 

5.身心障礙失業者 16.中低收入戶內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就業者 

6.原住民失業者 17.自立少年之失業者 

7.生活扶助戶內有工作能力而自願就業者 18.家暴及性侵害被害人之失業者 

8.更生受保護人之失業者 
19.其他經直轄市、縣(市)政府或其委託計畫之社工人員訪視

評估確有經濟困難，且有就業意願之失業者 

9.長期失業者 20.逾六十五歲者 

10.跨國(境)人口販運被害人之失業者 21.二度婦女就業之失業者 

11.無戶籍國民之失業者  

※參加職業工會、農會或漁會勞工保險被保險人，得檢附「報名參訓資格審查切結書」比照一般國民參加失業者職

職業訓練。 

 十四、學員中途離訓之退費事宜 

參訓學員繳訓費用，因個人因素，於開訓前退訓者訓練單位至多收取核定訓練費用 5%；已

開班但未達(含)訓練總時數的三分之一者，訓練單位應退訓練費用 50%；已逾訓練時數三分之一

者，不予退費。(※申請退費請先致電本會，並持收據、存摺影本至本會辦理。本會採匯款退費，

學員需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 

 十五、注意事項 

1.若含下列三項之一者即喪失補助資格，恕不核發結業證書： 

  (1)本訓練課程每學分請假超過 6小時或出席總時數低於 119小時。(2)術科實習請假者。 

  (3)訓練期間受訓學員提前就業或中途離退訓者。 

2.失業者參訓學員一律加入勞工保險(訓)字號保險。 

3.若您的學歷符合保母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考照規範之相關科系資格，則不須參加本課程，可直

接參與保母人員檢定考照或登記居家式托育人員。 
十六、經費來源：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北基宜花金馬分署就業安定基金補助辦理。 

 
廣告 


